
收款、繳費作業流程 

 

收款、繳費流程 

 

代收學雜費逾期繳納款

項(依出納組通知辦理) 

 

代收暑修、跨選等款項

（依出納組通知辦理） 

代收雜項收入 

 

繳款人持繳費單至總務組櫃檯繳費 

 

總務組櫃台開立收據， 

第一聯當場交給繳款人 

 

款項明細一週內彙整上傳出納組 

 

上傳後 2天內整理及核對款項金額 

 

第二、三聯收據 

送單位主管核章 

 

第二、三聯收據及收款金額 

送至蘭潭校區出納組繳納 

 

 出納組核對無誤後，2天內將收據 

存根聯送回民雄總務組保留存放 

 

整理繳款名單及統計收款金額，於 

2天內送至蘭潭校區出納組繳納 

出納組彙整後開立收據， 

逕交繳款人所屬系所轉交繳款人 

 

總務組同仁影印繳費單留存 

 


